
經
濟部水利署規劃多年的耗水費徵收，歷經多次會議研商、

討論，相關法規已於日前公告，並於 2 月開徵！開徵對象

為枯水期（每年 11 月至隔年 4 月）期間單月總用水量超過 9,000

度的用水大戶，為了讓園區符合徵收條件的用水廠商都能瞭解耗

水費計算及徵收方式、減徵或抵減等相關規定，科管局特於 5 月

22 日新竹、5 月 25 日竹南各辦理 1 場「耗水費徵收與用水回收

率計算說明會」，由於涉及公司權利義務，現場參與廠商眾多，

幾近座無虛席。

兩場說明會均十分榮幸邀請到水利署保育事業組負責耗水費

徵收業務的林杰熙科長百忙之中撥冗到場，針對耗水費徵收辦法

及相關行政規則詳細說明，並由在園區節水領域深耕多年的財團

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介紹影響費率計徵之用水回收率計算方式和

查驗要求，特別是與科學園區用水平衡圖不同版本計算上的差

異；符合徵收條件的園區廠商於今年 5 月 31 日前會收到第一次

繳費通知單，如有必要，水利署至遲於 8 月 15 日前將寄發第二

次繳費通知，廠商應於 8 月 31 日前完成繳費作業。

由於耗水費之減徵項目包含使用再生水或海淡水、投資水資

源開發及節水設備，以及已繳納之水污染防治費等，除再生水或

海淡水目前暫無竹科廠商使用，其餘兩項多數園區用水大戶均有

相當抵減空間，現場參與之園區廠商不僅仔細聆聽，更勤做筆

記，兩場簡報結束後也多所提問討論，相信透過說明會，園區廠

商會更有意願致力於精進節水措施與提升用水回收率，加強善用

水資源並打造永續水環境。

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林杰熙科長說明耗
水費徵收辦法及相關行政規則（新竹場）

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黃育德研究員說明
耗水費回收率計算及查驗作業（竹南場）

耗水費開徵　科管局辦說明會 
助廠商掌握減徵重點

文．圖／營建組　洪怡美

水節約特別料金セミナー　管理局が企業さまに課せられないように講座を開く

Water Conservation Fee Charging-the Science Park Bureau Hosted a Seminar to 
Help Manufacturers Gain Key Points for Water Saving and Cost Reduction

說明會簡報電子檔下載：

科管局官網→水電資訊平台→節水節電專區→「園區
廠商節水節能減碳輔導計畫」訓練教材。
相關問題也可至水利署官網─耗水費徵收專區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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